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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
工企业函 (2016J 5 号

关于开展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

运营情况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，部

相关直属单位:

根据《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的管理办

法)) (工信部企业 (2012J 197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)) ) 

和《关于加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管理工作的通

知)) (工信厅企业 (2013J 7 号)的要求，现就开展国家中

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(以下简称示范平台)运营情况检

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本次检查范围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国家中小企

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(含首批复核通过的、第三批和第四批)

共计 296 家。

二、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，由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，以下简称省级)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所辖区

内示范平台的运营情况(包括服务质量、服务收费、服务满

意度等)进行检查，检查时间段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

年 12 月 31 日。



三、具体工作要求

(一)请示范平台认真对照《管理办法》的相关条件和

要求进行自查，包括以下内容。

1.全年服务工作总结。包括:运营管理、制度建设、服

务业绩及成效，以及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，不断提高服务能

力和组织带动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，主动开展公益性服务，

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，在解决中小企业共性需

求，畅通信息渠道，改善经营管理，提高发展质量，增强市

场竞争力，实现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支撑和示范带动作用

等。

2. 服务企业名单(1 00 家以上)。

3. 享受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平台进口设备的情况。

(二)请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示范平台运营情况进

行检查，并做好服务满意度测评 。 检查完成后形成检查情况

总体报告，并填报示范平台基本情况汇总表(附件 1 )和服

务满意度测评及评价意见表(附件 2 )。

(三)其他事项。

1.从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 (http: / /www. sme. gov. cn/) 

通知通告栏下载附件，按统一格式填报。

2. 请于 2016 年 2 月 28 日前行文将检查情况总体报告、

各示范平台工作总结等材料报送我局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

cxfwcó) sm巳. gov. cn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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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:黄剑 010-68205301/68205309 (传真)

附件: 1.示范平台基本情况汇总表

2. 服务满意度测评及评价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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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l

示范平台基本情况汇总表

省(区、市)

服务人员情况
年服务中小

主要业绩(用数据表示)
享受进口设备

企业户数 免税政策情况

现有服 现有仪 组织开
获得政

资产
务场地 器、设 从事为 其中:大 主要

组织带
展的服

府资金

平台机构名称
总额

面积 备数量 专及以上 服务
动社会

务活动
支持的 抽查企业 满意

(万
(平方 (Ë 口、 中小企 学历和中 功能

服务资
201412015 场次/人 信息 技术 创业 培训 融资

金额 进口设 免税金 数量 度(%)
元〉

米〉 套) 业服务 级及以上 源数量
年年 数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

(万 备金额 额(万

的员工 技术人员 元〉 (万元) 元)

人数 数

J口~ 计

备注:服务业绩请对照 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的相关功能要求填写。 如:信息服务一信息发布条数，线上线下服务企业户数(不包括点击量) ，组织开展各种服务活动
次数，参与的企业户数或人数。技术服务一组织开展的各项技术服务活动场次，参与企业户数，检测服务批次。创业服务一创业辅导、咨询、代理等服务企业户
数或创业者数，创业培训场次/人数，组织开展创业项目推介等活动次数 ， 参与人数。培训服务一培训场次/人数。融资服务一组织开展各项融资服务活动次数，
参与企业户数，咨询、代理等服务企业户数。



附件2

服务满意度测评及评价意见表

平台机构名称 :

测评方法 口上门拜访口电话询问 口网络互动 口书面征求 口其他

抽样企业名称
对所受服务的满意度(服务质量、服务价格)

(1 0家以上)
被访人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

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(原因)

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检查评价意见:


